
闽市监函〔2023〕54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073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工信厅：

郭韦苇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发展氢能燃料电池动力船舶助力

“海上福建”“电动福建”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1073号）已收悉，

我局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

我局高度重视新能源领域标准化工作，鼓励和支持创建新能

源产业创新示范区，鼓励将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科技成果及时转

化为技术标准。支持我省龙头企业参与氢能和燃料电池领域国际

标准、国家标准和省地方标准制修订，对相关标准和试点示范项

目，给予标准化专项资金补助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

一方面，加快重点领域标准制修订。紧贴“海上福建”“电

动福建”建设需求，协同行业主管部门，加大工作推进力度，开

通省地方标准立项“绿色通道”，优先安排氢能燃料电池动力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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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领域省地方标准立项。加快制定并推动实施新能源关键技术领

域省地方标准，为我省“海上福建”“电动福建”建设提供技术

支撑。另一方面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鼓励和支持我省企事业单

位参与氢能燃料电池动力船舶领域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和省地方

标准制修订。按照《福建省标准化工作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

要求，对参与相关标准制修订、示范试点项目建设等标准化活动

的企事业单位，给予专项资金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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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


